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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國最高法院與就業上年齡歧視之禁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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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
本文之目的，是要對美國自一九六七年起所建構禁止就業

上年齡歧視之法制，做一簡要之說明，並對該國聯邦最高法院

過去四十多年所做之三十則相關判決，以三個階段為期做一全

面之檢視，藉以評析其已解決之爭議，並找出未來仍可努力之

空間，以供我國未來在處理相關問題時參考攻錯之用。全文主

要內容共分五大部分：第一部分說明一九六七年就業年齡歧視

法之制定背景、立法經過、重要條款與嗣後之修正及執行機構

等。第二部分探討自聯邦最高法院在一九七六年做出第一則判

決後，至一九八五年為止，在十一則判決中所處理之相關爭

議。第三部分檢視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八年這段期間之另十一

則判決。第四部分則是延續前二部分之作法，討論該院自二

○○○年至二○○八年所做成之八則判決。第五部分試圖對該

院在這些判決中所能發揮之作用，做一綜合性之評析，並提出

美國在這方面之經驗可供我國攻錯援引之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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